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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 0 1 3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 0 1 3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下午 2 時 3 0 分  

地  點﹕  大埔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張國慧先生  署理主席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區鎮樺先生  委員  下午 2 時 4 0 分  會議完畢  

 陳志超先生 , M H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陳灶良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下午 4 時 0 7 分  

 陳笑權先生 , M H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何大偉先生 , M H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關永業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林泉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劉志成博士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李國英先生 , B B S , M H , J P  委員  會議開始  下午 4 時 0 7 分  

 羅舜泉先生  委員  下午 2 時 4 0 分  會議完畢  

 譚榮勳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鄧友發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王秋北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黃碧嬌女士 , M H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任啟邦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余智榮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陳鋕漒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張國華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下午 4 時 3 9 分  

 張蘭卿女士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李健文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鄧銘泰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胡健民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黃詠瑜小姐  秘書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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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杜奕霆先生  大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侯廷勳先生  區域工程師 (大埔 )／路政署  

 杜嘉榮先生  工程師 1 5／新界西及北拓展處／土木工程拓展署  

 招子遙先生  工程師／大埔二／運輸署  

 謝巧明女士  署理高級運輸主任 (大埔 )／運輸署  

 王懿華女士  副房屋事務經理／大埔區租約事務管理處／房屋署  

 溫東盛先生  大埔警區交通部主管／香港警務處  

 游妙兒女士  幹事 (對外事務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林美香女士  高級車務主任／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李述恆先生  高級主任 (策劃及發展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李侃陵先生  經理 (策劃及發展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李瑩女士  地區事務經理／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梁少強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陳漢鈞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 ( 2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請假者：  

 

 文春輝先生 , M H  主席    

 林紹全先生  委員    

 

 

開會詞  

 

署理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會議，並宣布以下事項︰  

 

( i )  主席 文春輝先生 因身體 不適未能出席會議 ， 由署理主席 (即他 本人 )

代為主持。此外，林紹全先生亦因身體不適未能出席會議。根據《大

埔區議會常規》第 51 ( 1 )條，委員會只會批准委員因身體不適、擔任

陪審員、代表區議會出席會議／活動、出席立法會會議或行政會議

而提出的缺席申請。因此，他們的缺席申請可獲批准。  

( i i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大埔 )羅家勤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由謝巧明

女士代表出席。  

( i i i )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丘觀華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由王懿華女

士代表出席。  

( i v )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策劃及發展部經理李侃陵先生及地區事務經理李

瑩女士列席委員會今後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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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通過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 0 1 2 年 11 月 16 日第七次會議記錄  

(大埔區議會文件 T T 1 / 2 0 1 3 號 )  

 

2 .  署理主席表示秘書處在會前沒有收到修訂建議。有委員建議修訂會議記錄

第 6 2 段為“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 20 1 3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下午 2 時 3 0 分

舉行。”上次會議記錄按該項建議修訂後獲通過作實。  

 

 

I I .  續議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 0 1 2 年 11 月 16 日第七次會議事項  

(大埔區議會文件 T T 2 / 2 0 1 3 號 )  

 

(一 )  建議在廣福橋附近加設行車橋事宜  

 

3 .  招子遙先生報告，運輸署與顧問公司正對有關資料作最後的整理，希望可

盡快向委員會報告最後的研究結果。  

 

4 .  有委員詢問運輸署是否有向委員會報告最後研究結果的具體時間表。  

 

5 .  招先生表示有關研究已完成，運輸署正斟酌研究報告的字眼，會盡快向委

員會報告最後的研究結果。  

 

6 .  委員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不滿運輸署於多次會議上表示會盡快 向委員會報告最後的研

究結果，但至今仍未能向委員會提交報告。 他希望該署可於下次會

議上作出詳細報告。  

( i i )  有委員指下次委員會會議將於兩個月後舉行 。他相信運輸署應該有

足夠時間斟酌研究報告的字眼，於下次會議作出報告。  

( i i i )  有委員表示運輸署進行有關研究已超過一年半。他指上屆委員會曾

委託學術機構進行同一研究，只需時大約一年時間完成。他認為該

署的辦事效率不彰。  

 

7 .  署理主席希望運輸署於下次會議上報告最後的研究結果，不能的話亦應提

供具體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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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大埔鄉事會街交通安排的建議  

 

8 .  招先生報告，委員會已於上次會議上落實南運路及運頭街近大埔綜合大樓

交通安排的建議。運輸署已向路政署發出施工通知書，相信該署會盡快根據運

輸署的要求展開工程規劃。  

 

 

(三 )  有關疏導大埔墟交通事宜  

 

9 .  招先生報告，運輸署已向路政署發出施工通知書，要求該署進行擴闊三個

行人過路處的工程，該署應會盡快展開工程。  

 

1 0 .  有委員詢問運輸署有否考慮在擴闊行人過路處之餘，一併擴闊馬路及加上

容許廣福道西行車輛由寶鄉街與廣福道交界左轉入寶鄉街的標誌。  

 

11 .  招先生表示，運輸署希望分階段落實有關建議，該署首先會擴闊三個行人

過路處，之後才實施容許廣福道西行車輛由寶鄉街與廣福道交界左轉入寶鄉街

的交通安排。  

 

 

(四 )  要求於區內增加大型車輛泊位  

 

1 2 .  招先生表示沒有補充。  

 

1 3 .  委員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表示，有車主未有遵守只可於晚上九時至翌日早上七時於達

運路停泊大型車輛的規定。由於該處交通繁忙，他希望警方加強檢

控。  

( i i )  有委員表示收到大埔民政事務處 (“大埔民政處” )的信件，徵詢他對

大 華 街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招 標 作 收 費 公 眾 停 車 場 的 意

見。他查詢若建議獲得通過，該停車場可於何時啟用。  

( i i i )  有委員表示曾有車輛撞到停泊於達運路的大型車輛 ，意外中有人傷

亡。他質疑達運路是否適合停泊大型車輛。  

( i v )  有委員表示駕駛者不時誤以為停泊在路旁的大型車輛是因交通擠塞

而沒有前進，實際上，他們若要前行，則必須使用其他行車線。她

希望有關部門在路面設置告示牌，告知駕駛者 有關地點可合法停泊

大型車輛，以免引起誤會或造成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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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有委員指有大型車輛車主不在指定泊位及時間泊車，他希望警方加

強執法。此外，他指部分道路夜間的車流仍然十分多，他擔心准許

大型車輛停泊會造成危險 。他希望運輸署檢討有關安排，並尋求解

決區內大型車輛泊位不足的長遠辦法。  

 

1 4 .  署理主席表示，委員所提出有關在大華街設置臨時收費公眾停車場的建議

將於稍後討論“其他事項”時再作詳細研究。  

 

1 5 .  招先生回應，區內大型車輛泊位不足，取消夜間路旁大型車輛泊位須作慎

重考慮及深入討論。他歡迎委員就如何長遠解決上述問題提出意見。  

 

1 6 .  委員第二輪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建議在大型車輛車尾張貼告示，告知其他駕駛者此車正在停

泊，以免引起誤會或造成意外。  

( i i )  有委員詢問警方近日有否檢控不在指定泊位及時間泊車的大型車輛

車主。  

( i i i )  有委員請運輸署積極物色地方闢設大型車輛停車場。  

 

1 7 .  溫東盛先生補充，警方一向關注大型車輛夜間在汀太路及達運路等車流較

多地方停泊的問題，並不定時作出檢控。由於區內大型車輛泊位不足，警方會

視乎車輛有否影響交通及道路安全而作出檢控。他承諾警方會加強檢控，確保

車輛於早上 7 時前離開。  

 

1 8 .  招先生補充，運輸署已在達運路設置足夠 交通標誌及以路釘劃定夜間路旁

貨車泊位，駕駛者應知道貨車可於限定時段內合法停泊在該處。他指出，雖然

土地供應有限，運輸署正聯同大埔地政處於區內物色土地闢設臨時收費公眾停

車場，以供貨車停泊。  

 

1 9 .  署理主席請運輸署正視夜間路旁泊位潛在的安全問題，並請招先生與委員

前往現場視察。  

 

 

I I I .  路政署 (大埔區 )過去兩個月內完成及未來三個月的交通改善項目及時間表  

(大埔區議會文件 T T 4 / 2 0 1 3 號 )  

 

2 0 .  署理主席請委員備悉文件。委員沒有提出意見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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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申請區議會撥款  

(大埔區議會文件 T T 3 / 2 0 1 3 號 )  

 

2 1 .  署 理 主 席 請 委 員 審 議 “ 2 0 1 2 年 大 埔 區 巴 士 服 務 諮 詢 論 壇 ” 的 修 訂 撥 款 申

請。他補充，上述活動由大埔區居民聯會主辦、跟進大埔區巴士服務工作小組

合辦，早前已獲委員會撥款 4 0 , 0 0 0 元，主辦團體現申請修訂個別項目的撥款額，

整體撥款額則維持不變。他續請委員備悉上述活動改為於本年 1 月舉行。他示

意委員若信納該項修訂撥款申請符合區議會撥款的資助範圍， 則可考慮予以通

過。此外，他請委員視乎需要申報利益。  

 

2 2 .  委員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指上述活動的撥款總額為 4 0 , 0 0 0 元，當中 3 0 , 0 0 0 元多用來製

作紀念品似乎過多。  

( i i )  有委員指上述活動派發 1 2  0 0 0 份紀念品 ( b a n n e r  p e n )予參加者似乎過

多。他希望知道派發後剩餘的紀念品將如何處置，是平均分予委員

分派給市民還是交回政府在舉辦其他區議會活動中派發。  

 

2 3 .  署理主席提醒委員，委員會早前已批出撥款供主辦團體舉辦上述活動，委

員會現時應討論是否通過該團體提出的修訂撥款申請。  

 

2 4 .  秘書補充，主辦團體申請修訂個別項目的撥款額，整體撥款額則維持不變，

詳情如下︰  

 

( i )  參加者紀念品 ( b a n n e r  p e n )的單價由 3 元下調至 1 . 4 元，製作數量則

由 6  0 0 0 支增至 1 2  0 0 0 支；以及  

( i i )  雜項費用由 1 , 5 5 0 元增至 2 , 7 5 0 元。  

 

2 5 .  譚 榮 勳 先 生 表 示 他 是 主 辦 團 體 的 副 主 席 。 他 指 由 於 主 辦 團 體 本 年 度 以 筆

( b a n n e r  p e n )作為紀念品，成本較過往採用的證件套低，故可增加製作數量，但

製作紀念品的總開支與過去數年相若。此外，他表示主辦團體預算在本年度舉

辦四至六場諮詢論壇，而往年只辦一場，平均每場派發的數量約為 2  0 0 0 支不算

太多。根據往年的做法，餘下的紀念品會分給各區議員派發市民。  

 

2 6 .  署理主席、譚榮勳先生及余智榮先生就上述申請申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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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委員第二輪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表示派發紀念品可 吸引市民發表意見。他表示曾參與往年的

諮詢論壇，收到的意見甚具參考價值。  

( i i )  有 委 員 建 議 主 辦 團 體 將 餘 下 的 紀 念 品 派 發 給 區 議 員 及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i i i )  有委員認為在六場諮詢會派發 1 2  0 0 0 份紀念品屬合理的預算。  

( i v )  有委員認為無需利用紀念品鼓勵參加者發表意見。他希望日後考慮

把有關開支用於印製問卷或收集意見的函件，以善用資源。  

( v )  有委員表示派發紀念品有助宣傳交通安全及巴士服務等信息。他認

為鼓勵參加者發表意見並不是派發紀念品的唯一目的。  

 

2 8 .  譚榮勳先生回應，主辦團體會將委員的意見記錄在案並會善用公帑。此外，

由於活動的舉辦時間改為 2 0 1 3 年 1 月，他即席提出把上述活動的名稱修訂為

“ 2 0 1 3 年大埔區巴士服務諮詢論壇”。  

 

2 9 .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上述修訂撥款申請。  

 

 

VIII. 工作小組報告  

 

—— 跟進大埔區公共巴士服務工作小組  

 

3 0 .  黃碧嬌女士報告，工作小組已於 2 0 1 2 年 1 2 月 1 8 日召開本年度第六次會議，

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 )  E 4 1 號線的服務  

 工作小組認為 E 4 1 號線客量十分多，故希望龍運盡快在本年落實加

車的計劃。  

(二 )  九巴服務重組建議 (7 2 A、 2 7 2 K 及 2 7 4 P 號線 )  

 九巴建議將 7 2 A 號線早上繁忙時間的班次由 2 0 至 2 5 分鐘改為 3 0 分

鐘一班，並調撥資源開辦 2 7 2 A 號線往來大學鐵路站及白石角。此

外， 2 7 4 P 號線會改經白石角，以配合當地人口增長。工作小組認為

有需要增撥資源服務白石角一帶的居民及上班人士，不過不贊成 減

少 7 2 A 號線的班次。工作小組希望九巴考慮成員的意見及修訂重組

建議，之後再諮詢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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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黃碧嬌女士建議增加報告事項，以期讓委員在運輸署或相關部門報告最近

公共巴士服務的情況後提出問題，若經委員會討論後仍未能解決問題，才交由

工作小組跟進。  

 

3 2 .  署理主席請秘書處與主席研究上述建議是否可行。  

 

 

—— 跟進舊政務司官邸附近道路交匯處與粉嶺之間的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擴

闊工程工作小組  

 

3 3 .  秘書報告，路政署於工作小組會議上報告第一期工程的進度，並介紹最近

及即將實施的臨時改道安排。工作小組擔心晚上進行拆卸工序會對居民造成滋

擾，故促請承建商多加留意情況。工作小組期盼承建商能就改道安排設置清晰

的指示牌。另外，路政署已完成第二期工程的詳細設計工作，預計工程可於今

年展開。大埔地政處正跟進重置文正倫堂的事宜，希望第二期工程可順利展 開。 

 

3 4 .  工作小組會繼續跟進上述事宜，並會向委員會匯報進度。  

 

 

—— 汀角路及林錦公路工作小組  

 

3 5 .  陳灶良先生報告，工作小組已於本年 1 月 7 日召開本年度第一次會議，主

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 )  林錦公路的交通事宜  

 路政署預計可於今年展開加闊林錦公路近坑下莆進入許願廣場路口

及在林錦公路 (往元朗方向 )開闢一條右轉線的工程。由於約有 7 0 棵

樹會受工程影響，路政署正跟進補種樹木的事宜。另外，林村鄉公

所路加建迴旋處的設計工作大致上已完成，大埔民政處稍後會就設

計圖諮詢其他部門。此外，大埔地政處正就 把林錦公路迴旋處附近

的渠務署臨時辦公室現址改為停車場諮詢其他部門，暫時未收到反

對意見。  

(二 )  汀角路的交通事宜  

 運輸署正跟進在汀角路五個巴士站加設避車處的建議，由於當中三

個巴士站位處擋土牆附近，土力工程處需作進一步研究後才可落實

施工時間表。此外，運輸署就改善汀角路近大發街附近的路口提出

改善建議。經討論後，工作小組決定先聯同運輸署代表前往汀角路

一帶視察。  



 

TT-M1(11.1.2013) p.9 

-  9  -  

 

3 6 .  工作小組會繼續跟進上述事宜，並會向委員會匯報進度。  

 

 

—— 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運動工作小組  

 

3 7 .  署理主席報告，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運動工作小組正跟進以下活動︰  

 

(一 )  2 0 1 2 至 2 0 1 3 年度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嘉年華  

 上述活動將於 2 0 1 3 年 1 月 1 2 日下午 1 時 3 0 分在大埔天后宮風水廣

場舉行，當天會有攤位遊戲及表演節目，歡迎委員抽空出席。此外，

2 0 1 2 至 2 0 1 3 年度學界道路安全比賽頒獎典禮亦會在當天舉行。  

(二 )  2 0 1 2 至 2 0 1 3 年度學界道路安全比賽  

 大埔區小學校長會已在區內懸掛載有學界道路安全比賽標語得獎作

品的宣傳橫額。該會亦會在 2 0 1 2 至 2 0 1 3 年度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

全嘉年華中向參加者派發紀念品。  

(三 )  道路安全自強計劃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已於本年 1 月 3 日及 1 0 日到區內多條鄉村

舉辦講座及進行親善探訪。該團體又會在本年 1 月 1 7 日到兩條鄉村

進行探訪，以提高長者的道路安全意識。  

 

 

I X .  其他事項  

 

(一 )  大華街政府土地用途諮詢  

 

3 8 .  署理主席表示，大埔地政處建議將大華街 一幅政府土地以短期租約形式招

標作收費公眾停車場，並希望就此徵詢委員會的意見，詳情請參閱置於會議桌

上的文件。  

 

3 9 .  陳漢鈞先生補充，大埔地政處透過大埔民政處就上述建議進行地區諮詢。

他指有關土地原用作路政署一工程項目辦公室，租約已於上年 11 月底屆滿。他

另表示，大埔地政處上年 1 2 月已與承辦商就位於另一幅土地 (見圖則下方 )設置

臨時停車場達成協議。  

 

4 0 .  委員沒有提出問題。  

 

4 1 .  署理主席總結，委員會支持上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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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西沙路公共交通問題  

 

4 2 .  署理主席表示，何大偉先生早前去信委員會，表示西沙路的公共交通服務

不足以滿足居民的需求，有關信件已置於會議桌上。他續請何先生介紹信件。  

 

4 3 .  何先生表示，西沙路一帶的人口不斷增加，泥涌及帝琴灣一帶的居民繁忙

時間經常因客滿已未能登上小巴或巴士。他提出以下建議︰  

 

( i )  以雙層巴士行走九巴 9 9 號線；  

( i i )  延長 9 9 號線的路線，把總站設於馬鞍山中心／海柏花園；以及  

( i i i )  小巴路線 8 0 7 K、 9 7 K 及 9 0 7 B 在繁忙時間派出空車接載中途站的乘

客。  

 

4 4 .  謝巧明女士回應，承辦商已於 2 0 1 2 年 1 0 月加開一部車輛行走 8 0 7 K 小巴路

線，並增加上午繁忙時間的班次。此外，運輸署已要求承辦商於繁忙時間靈活

調配班次及加開特別班次接載中途站的乘客。至於巴士服務方面，運輸署曾就

九巴 2 9 9 及 9 9 號線進行客量調查，發現上午繁忙時段尚有剩餘載客量，故暫時

未有計劃增加班次。此外，由於乘客可乘坐 2 9 9 號線前往馬鞍山，九巴暫時不

會把 9 9 號線的總站遷往馬鞍山。運輸署會繼續監察上午繁忙時間的客量，並會

與九巴密切溝通，以作出適切的調動。  

 

4 5 .  委員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表示若 9 9 號線以馬鞍山中心為總站，則有更多公共交通工具

可供前往九龍的乘客選擇。  

( i i )  有委員指馬鞍山中心位於沙田區。他建議去信沙田區議會轉達上述

建議。  

( i i i )  有委員認為 9 9 號線客量未飽和是由於路線不利便居民。他認為若把

該號線的總站遷往馬鞍山中心，客量自然會提升。此外，他認為運

輸署以載客量為決定是否加強服務的指標不切實際。他建議有關委

員聯同運輸署人員在繁忙時間前往現場視察該處的公共運輸情況。  

( i v )  有委員認為 9 9 及 2 9 9 號線的班次疏落。他請九巴考慮於繁忙時間加

開特別班次由大網仔迴旋處前往馬鞍山中心，以 服務西沙路一帶的

居民。  

( v )  有委員表示同一路線在不同巴士站的客量會很不同。他希望運輸署

進行全面的客量調查。此外，他認為將 9 9 號線的總站遷往馬鞍山中

心有助把乘坐馬鐵線前往九龍的乘客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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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  署理主席總結，委員已充分表達意見。他請跟進大埔區公共巴士服務工作

小組繼續研究上述事宜。  

 

 

(三 )  要求改善廣宏街行人過路設施  

 

4 7 .  署理主席表示會前收到兩位委員的來信，他們要求於今次會議上討論改善

廣宏街行人過路設施的事宜，有關信件已置於會議桌上。他續請黃碧嬌女士介

紹信件內容。  

 

4 8 .  黃碧嬌女士表示，日前廣福邨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一輛泥頭車撞到一名正

在橫過馬路的老翁，導致他即場死亡。她要求禁止重型車輛進出廣福邨，並提

議在廣宏街增設行人過路設施，包括改良連接廣福邨社區會堂與廣宏街之間的

行人天橋，以及於行人路加設欄杆等。她表示已於信件中列出 廣宏街九個安全

陷阱，以及提出了六項改善建議。她希望有關部門作出跟進。  

 

4 9 .  委員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表示廣福邨及宏福苑的居民多達數萬人，附近的迴旋處是進

出九龍的樞紐，轉入廣福邨停留或改道的車輛亦相當多。 不過，連

接上述兩個地點的廣宏街卻缺乏正式的行人過路設施。他希望有關

部門盡快落實改善措施，以加強道路安全。  

( i i )  有委員表示廣宏街經常發生交通意外，曾有行人在該處橫過馬路時

被車輛撞到，事主事後控告有關車輛的駕駛者，但被判敗訴，原因

是該處並非合法行人過路處。他促請有關部門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5 0 .  溫東盛先生回應，會議前一天中午在廣宏街發生致命交通意外，警方以“危

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罪名將涉案的司機拘捕，他已獲保釋外出。警方正調

查意外原因，而根據兩名市民提供的資料，當時涉案重型車輛正由小路轉出大

路，若情況屬實，司機有責任觀察路面情況 。他續表示，警方一向關注廣宏街

的交通情況，尤其是早上繁忙時間的情況，警方會加派人手巡邏。他補充，警

方與運輸署研究後，認為該路段的交通安排有改善空間。  

 

5 1 .  招子遙先生補充，運輸署剛於早上與警方及有關委員前往 現場視察。他表

示該署會積極配合警方的意外調查，並會跟進委員提出的建議 ，有需要時可與

有關委員再次到現場視察。  

 

5 2 .  杜奕霆先生表示對該宗交通意外感到十分沈痛，據他了解，運輸署會跟進

有關改善建議，若運輸署同意有關改善工程的概念，但因工程不屬運輸署的管

轄範圍而未能進行，大埔民政處會盡量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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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委員第二輪的意見及提問如下︰  

 

( i )  有委員建議在廣宏街路口設置更亭，以限制重型車輛駛入。他指該

處的交通問題已存在多年，有關部門應合力解決。  

( i i )  有委員表示居民由元洲仔到廣福邨須橫過廣宏街。他希望大埔民政

處、運輸署及警方聯同有關委員到現場視察，研究如何改善該處的

交通。  

( i i i )  有委員表示廣福邨落成多年，邨內的居民大多是長者。他希望有關

部門盡早實施改善措施，包括加設欄杆、移植阻礙視線的樹木、加

設防撞欄及減速標誌。  

( i v )  有委員建議移除宏福苑巴士站附近的花槽，以免阻礙行人橫過馬路。 

 

5 4 .  署理主席希望大埔民政處、運輸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警方 通力合作，

盡快制訂措施加強上述地方的道路安全。  

 

 

(四 )  專線小巴 5 0 2 號線  

 

5 5 .  有委員表示近日收到市民投訴，指專線小巴 5 0 2 號線的脫班問題嚴重。  

 

5 6 .  署理主席請跟進大埔區巴士服務工作小組研究上述問題。  

 

 

(五 )  3 0 7 A 號線  

 

5 7 .  有委員查詢 3 0 7 A 號線增加班次的詳情。  

 

5 8 .  林美香女士回應， 30 7 A 號線將於 2 0 1 3 年 1 月 2 8 日起增加班次，星期一至

五 (假期除外 )上午 7 時 1 0 分至 7 時 4 0 分期間每 1 0 分鐘開出一班，星期六的兩

個班次則調整為早上 7 時 2 0 分及 7 時 4 0 分開出。   

 

5 9 .  此外，署理主席宣布游妙兒女士今次最後一次出席委員會會議 。他代表委

員會感謝游女士一直以來與委員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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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下次會議日期  

 

6 0 .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 2 0 1 3 年 3 月 1 5 日 (星期五 )下午 2 時 3 0 分舉行。  

 

6 1 .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4 5 分結束。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3 年 2 月  


